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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承诺书

    我单位报送的XX项目申报惠州市2024年度文化旅游事业发展（文旅产业发展部分）专项资金，申报材料所有内容及数据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重复申报、虚假申报、变相多头申报、造假等情况。如存在重复申报、虚假申报、变相多头申报、造假等情况，我单位愿为此承担一切责任。
  特此承诺。 


承诺单位：（公章） 


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字）


  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码：
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